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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輔具需求申請者基本資料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身心障礙者 

姓名 

 

 
身分證字號 

 

出生日期  聯絡 

電話 

（H） 

（O） 

（手機） 

 

障礙類別等級  

_______________障    輕度  中度  重度  極重度 

戶籍地址 □□□--□□ 

 

公文送達處所 □同戶籍地址□就業處所□其他： 

地址： 

個案身體 

功能狀況 

1.翻身能力 □可自行翻身 □經協助可翻身 □完全無法翻身 

2.仰躺坐起能力 □可獨立坐起 □經協助可坐起 □完全無法坐起 

3.坐姿控制能力 □良好 □雙手扶持可維持平衡 □雙手扶持難以維持平衡 

4.行走能力 □可獨立行走 □需他人協助才能行走 □完全無法行走 

5.褥瘡發生 □未曾發生 □曾有褥瘡 □現有褥瘡 

備註  

注意事項 1. 申請表單填妥完畢後，併同相關報告書傳真或郵寄至新北市輔具資源中

心進行初步專業審查。傳真：02-82867245，聯絡電話：02-82867045，地

址：247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245 號 9 樓。 

2. 本表為非醫療輔具補助項目，有關醫療輔具補助申請及撥款事宜，請洽衛生局承辦

人(02)2257-7155 轉 1028～1032。 

轉介單位 □輔具中心          □長照中心(             分站)      □ICF需求評估中心         

□＿＿＿＿＿區公所 □其他單位： 

請確實瞭解以下輔具申請流程： 

1.輔具項目之申請，請於核定後再行購買；未經核定通過先行購買者不予補助。 

2.輔具補助每人每兩年度以補助四項為原則，且需逾該項輔具補助使用年限方可購買。 

申請人（或委託代理人）：             關係：                       聯絡電話： 

 

以下由輔具中心填寫 
 

□A1中心接案評估 

□A2輔具中心審查及核定 

□A3告知該項輔具申請流程 

 

□A4排用二手輔具 

□A5近期六個月內已服務 

□A6其他 

□B1無明顯需求 

□B2需求已滿足 

□B3個案已遷出或死亡 

□C聯絡未果 

處理日期    

   

   

   

 承辦人: 

 

單位主管:  

本表共三頁【尚有下一頁-請勾選欲申請輔具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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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欲申請輔具項目-（虛線為新北市新增身障補助項目） 

1.【不需評估項目】-免附評估報告書 

□輪椅（A.B 款不申請附加功

能） 

□電動輪椅電池 

□特製機車(A款、B款) 

□機車改裝(含倒退輔助器) 

□汽車改裝-油門煞車連桿 

□單支柺杖(鋁製、不鏽鋼) 

□助行器 

□便盆椅或沐浴椅 

□移位機吊帶 

□助聽器（再度申請 A、B

款） 

□收錄音機或隨身聽 

□點字板  

□傳真機   

□行動電話 A款(一般型) 

□網路攝影機 

□頭護具 

□視障用白手杖 

□視障用點字手錶   

□視障用語音報時器 

□人工講話器（一般型） 

語音□血壓計□體溫計□體重計 

□衣著用輔具 

○穿衣桿○穿鞋器○襪輔助器○長柄取物鉗○其他_____ 

□飲食用輔具 

○刀○叉○湯匙○筷子○杯盤○防滑墊○其他______ 

□居家用生活輔具 

○特殊門把○烹調用具○開瓶罐器○特製開關○其他

______ 

□居家無障礙設施（○電話擴音器○電話閃光震

動器○門鈴閃光器○無線震動警示器○火警閃光警示器） 

□(再度申請)人工電子耳耗材（含長線、

短線、線圈、麥克風及磁鐵等項目） 

□人工電子耳設備更新應由輔具供應商出具原裝置之人工電子耳處理設備機型因原廠停產致原設備無法繼續使用

之證明，並註明廠牌及更新前後之型號、序號。 

2.【需醫院或輔具中心評估】-需附  醫師診斷證明及治療師報告書  或  輔具中心評估報告書 

□推車（A.B 款） 

□輪椅（B款且申請附加功

能） 

□擺位椅 

□站立架 

□居家用照顧床    

□氣墊床 

□義肢   □矯具 

□升降桌 

□移位機  

□放大鏡 

□特製手搖三輪車 

□義肢護套 

□特製滑板 

□治療球  □滾筒 

□帶輪型助步車（助行椅） 

□姿勢控制型助行器  

□特製眼鏡   □包覆式濾光眼鏡  

□手持望遠鏡  

□溝通輔具（E,F款需檢附訓練計畫/記錄） 

□溝通或電腦輔具用支撐固定器    

□軀幹前臂支撐型步態訓練器 

□首次助聽器或助聽器 C款（申請助聽器-C 款【數位式】者之十八歲到二十五歲仍在國內學校日間部就學者請
附學生證影本)】(免醫師診斷證明) 

3.【需經輔具中心評估項目】    ★請聯絡輔具中心預約評估取得評估報告書 02-82867045 

□輪椅（C款）  

□輪椅擺位系統 

□高活動型輪椅 

□電動輪椅   

□電動輪椅配件 

□電動代步車 

□輪椅座墊 

□移位輔具 

□點字機（打字機）  

□點字觸摸顯示器 

□人工講話器（電子型電動式）（尚

需醫師診斷） 

□擴視機 

□視障用軟體  

□語音手機  

□行動電話 B款(具影

像即時傳輸功能) 

□影像電話機 

□電腦輔具 

□個人衛星定位器   

□爬梯機   

□居家無障礙設施 

□汽車升降機改裝 

□非動力樓梯滑椅 

4.【需經相關專科醫師診斷】 

□透明壓力面膜 □假髮  □義眼□義鼻□義耳□義顎□混合義臉□氧氣筒□首次申請人工電子耳

耗材（含長線、短線、線圈、麥克風及磁鐵等項目） 

5.【需經相關專科醫師診斷】及【相關專科醫師/治療師開立評估報告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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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社會局身心障礙福利科：02-29603456 分機 3642、3643、3828 

★新北市輔具中心聯絡電話：02-82867045，傳真：02-82867245，輔具中心地址：247 新北市蘆洲區集賢路 245 號 9

樓。 

申請階段-申請案編碼：090333，公告期限：10 天(輔具中心)                                                 

請款階段-申請案編碼：090304，公告期限：12 天(社會局)/申請案編碼：5072015，公告期限：4天(輔具中心/區公所)          

 

□「人工電子耳」(需附加術後聽能復健計畫書) 


